附件1

中山市跨境电商出口阳光化服务商申请表

	企业名称
	

	注册时间
	
	注册资金
	（万元）

	法定代表人
	
	近2年受委托代理
企业出口情况
	         （家）

	企业注册地址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海关信用等级
	
	纳税人信用等级
	

	近一年是否存在因自身问题导致委托企业出口业务被海关、税务等部门查处
	是
否          
	近一年在海关、税务、外汇、市场监管、商务等相关部门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，或被下调管理类别或信用等级
	是
否

	近三年是否存在虚开发票、骗取出口退税、走私、虚假报关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
	是
否
	近三年是否被列入国家或地方失信联合惩戒名单、“失信联合惩戒名单”“失信企业”“严重失信主体名单”等且未被移出
	是
否

	郑重承诺：
我企业提交的中山市跨境电商出口阳光化服务商申请材料真实有效，若有弄虚作假行为自愿承担由此造成的法律责任，并自愿放弃中山市跨境电商出口阳光化服务商申请资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企业法人签名：
(加盖企业公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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